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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经济中的弱势群体保护


［意］圭多· 斯莫尔托

　　内容提要：近年来，以平台经济、分享经济、Ｐ２Ｐ、协作经济等多种名称闻名的全新商
业模式应运而生，其利用数字技术通过网络平台连接不同用户群体，助推资产与服务交易

便捷化。这一商业形态和市场结构的剧变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讨论，即在双边Ｂ２Ｃ交易模
式中采取的用来保护弱势群体的管制措施是否应当继续维持。人们普遍呼吁建立一个更

为“平等的竞争环境”，这为重新考量监管范围及将监管责任下放给平台提供了有力的支

持。本文对此提出质疑。平台经常利用标准化文本、体系结构和算法对包括需求方、供给

方在内的用户施加影响，而市场机制多大程度上能自发地形成针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

尚未可知。本文第一部分旨在阐述平台缩小不平等性的原因，并解释为何这一结论未能

充分考虑到许多相反的因素。第二部分则对网络平台所采用的条款进行检视，以此评估

其是否映射出各方权利义务的不对等。本文认为在新兴交易市场中保护弱势群体利益至

关重要，并提出些许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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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以平台经济、分享经济、Ｐ２Ｐ以及协作经济等多种名称闻名的全新商业模式
应运而生，其利用数字技术通过网络平台连接不同用户群体，助推资产与服务交易便捷

化。相比于线下和线上商家，网络平台并非直接供应商，而是利用广泛普及的互联网和移

动技术充当虚拟的供需集合点，为市场的畅行提供辅助设施。〔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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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商业形态和市场结构的剧变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即在双边Ｂ２Ｃ交易模式中采用
的保护弱势群体的监管措施是否应当维持。在平台经济中，顾客和服务提供者都被赋予

了更多权利，前者拥有更为广泛的选择权并享受着更低的价格，后者从无数新商机中获

利，而平台则通过采用全新机制增强信任从而使交易更加安全高效。人们普遍呼吁建立

一个更为“平等的竞争环境”，这为重新考量监管范围及将监管责任下放给平台提供了有

力支持。因此，放宽政策和依赖自律机制的呼吁迭起。〔２〕

本文对这些假设提出质疑。平台经常利用标准化文本、体系结构和算法对包括需求

方、供给方在内的用户施加影响〔３〕，而市场机制多大程度上能自发形成解决办法尚未可

知。本文第一部分旨在阐述平台缩小了不平等的原因，并解释为何这一结论未能充分考

量到许多相反的因素。第二部分则对网络平台所采用的条款进行检视，以此来评估其是

否映射出各方权利义务的不对等。本文认为在新兴交易市场中保护弱势群体利益至关重

要，并提出些许建议。

一　平台经济中的议价能力

（一）评估授权过程：从网络勃兴到Ｐ２Ｐ交易
在双边Ｂ２Ｃ交易模式中，保护弱势群体一直是外部监管干预的主要原因，其合法性

在于弱势群体与掌握着专业知识的交易对手相比缺乏平等协商的能力。然而，随着互联

网和平台经济的勃兴，对外部监管干预的需求会随之消减。

１．互联网的勃兴
自互联网出现伊始，就有人预测其带来的市场势力的变化将使消费者获利。其主要

原因在于地域及时间限制的消除扩大了消费者的选择范围。来自“人群”和专家的有用

信息，加之搜寻成本的下降极大地提升了消费者评估、比较产品及服务的能力，因此显著

增加了消费者福利。〔４〕基于此消费者被视为能够更精明、更了解且更好地做出明智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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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因此也为企业提供了更有效的动力。此外，消费者与过去相比不仅掌握了更多的信

息，其还通过积极参与评论和反馈产生信息，进而增强个人意见通过评论和退出表达不

满、影响市场、实施有效市场制裁的可能性。

２．网络平台和数字市场

随着网络平台的兴起及平台作为中介方的出现，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双方合同关系变

为三方关系，这一市场势力的改变将对消费者更为有利。与出售商品及服务的网络供应商

相比，网络平台扮演着撮合交易的第三方角色。因网络平台商业模式的成功与市场质量显

著相关，故平台高度重视保护交易环境及控制道德风险。此外，为达成前述目标，平台可利

用海量信息并使用广泛工具，如事前筛选、声誉机制和其他监控系统，借以此来管理市场、制

定规则、实施惩罚。通过此类手段，平台不仅可以提供类似于实体店的交易担保（如：产品

图片及录像、细节描述及技术规格、在线客服、投诉服务），还创造了全新的交易可靠性传

递机制（如：评分系统和信任机制）。〔５〕 基于上述原因，数字平台应当被认为既有明显利

益又有相关工具，来解决通常是由政府在Ｂ２Ｃ交易模式中进行监管的市场失灵问题。
３．从专业人士到一般民众

有利于消费者的议价能力在具体的点对点交易中完成最终转化。随着传统的大型企

业向数量众多的非专业化小微企业转型，无论在信息不对称方面还是在财富不均等方面，供

应商和消费者之间的议价能力均差异不大。当交易发生在个体之间时，那些通常导致外部

干预的信息不对称可能是双向的：提供短期住宿的房东和提供拼车服务的司机可能和房客

或乘客一样对对方的可靠性有顾虑。〔６〕 同理，随着大量的服务由普通人通过共享其时间和

资产来提供，那些通常对Ｂ２Ｃ交易产生影响的财富差距就不太可能出现了，因为此时相对方
之间的经济实力更接近，从而使得非专业人士之间的关系比Ｂ２Ｃ交易中的关系更加平等。

（二）平台经济中是否存在弱势群体？

不可否认，尽管这些转变的确影响了互联网市场结构和数字经济组织形态，但其对各

方议价能力的影响还远未明朗。人们普遍相信这一片面的观点，即现今消息灵通且拥有

众多权利的互联网平台用户能够以平等条件与其相对方进行交易。但是，如果我们把其

他相关因素也纳入考量，则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７〕

１．新型信息不对称

因为平台收集和使用大量数据的能力得到了提升，所以在平台用户权利明显增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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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ａｖｅＰｉｖｏｔ，２０１４），ｐｐ．５－２８，该书将“网络资本主义”定义为符合向资本积累方向发展的集中控制分散的基础
设施这一特点的经济体系。



一点上，我们应该得出一个更为谨慎的结论。〔８〕 这一新特点使我们认为平台带来的平等

性变得模糊。平台对大量数据的收集可能使平台运营商与其用户之间产生新的信息不对

称。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消费者还是其他平台使用者均面临此类问题。

对于消费者而言，作为消费者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的声誉机制也适用于博弈或

其他形式的应用，目的是利用日益增长的用户依赖性。〔９〕 用户生成内容通常被用来描述

消费者，这种通过“市场控制”的手段，既易导致传统的市场失灵，又使得利用认知漏洞的

机会增加。〔１０〕 更甚者，借助于大数据分析，平台拥有更多机会提供差异产品并对每位消费

者收取精准的预订费———其愿意并且能够支付的最高价格。〔１１〕 这一新特点使得价格（和

条款）歧视更易发生，也减损了消费者在固定价格的传统模式下享受福利收益的能力。〔１２〕

对于通过网络市场提供服务的商家来说，其常常无法获取相关信息。网络平台并未

提供相关算法功能及评分标准的充分信息：个别因素是什么、权重是多少或如何考量均未

可知。此外，商家不能事先评估该交易的营利性也不能设定价格，只能牺牲商业偏好被迫

接受平台的任何提议，〔１３〕而当平台因竞争原因意图保持低价时，这种做法很可能带来极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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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参见ＪｕｌｉａＥ．Ｃｏｈｅｎ，“Ｌａｗｆｏｒｔｈｅ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Ｅｃｏｎｏｍｙ”，５１Ｕ．Ｃ．ＤａｖｉｓＬ．Ｒｅｖ．１３３（２０１７）。从经济学角度讲，平台代
表着水平和垂直攫取用户数据剩余价值的策略。以知识为基础的市场日益重要，参见ＭａｙｏＦｕｓｔｅｒＭｏｒｅｌｌ，“Ｏｎ
ｌｉｎ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Ｖｉｅｗ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ｒｅｔｔＭ．Ｆｒｉｓｃｈｍａｎ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Ｊ．Ｍａｄｉｓｏｎ（ｅｄｓ．），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Ｃｏｍｍｏｎ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
参见 ＪｕｌｉｅｔＢ．Ｓｃｈｏｒ，“ＤｏｅｓｔｈｅＳｈａｒ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ＥｉｇｈｔｙＰｅｒｃｅｎｔ？：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ｆｒｏｍａ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１０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ｓ，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６３（２０１７）。大体
上，我们相信用户很可能夸大这些网站上的排名和声誉数据的准确性；ＳｏｎｊａＵｔｚ（ｅｔａｌ．），“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Ｒｕｌｅ：
Ｈｏｗ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Ｒｅｖｉｅｗ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ＴｒｕｓｔｗｏｒｔｈｉｎｅｓｓｏｆＯｎｌｉｎｅＳｔｏｒｅｓ”，１１Ｅｌｅｃ．Ｃｏｍｍ．Ｒｅｓ．＆Ａｐｐｓ．４９，５４
（２０１２），信息和产品的分离可能使消费者认为信息更加客观，从而使得情况比旧式的传统广告更加危险。
参见ＤａｍｉａｎＣｌｉｆｆｏｒｄ，“Ｃｉｔｉｚｅｎ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ｉｎａ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ｓｅｄＧａｌａｘｙ：Ｅｍｏｔｉｏ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ａＴｒｕｅＰａｔｈ
ｔｏｔｈｅＤａｒｋＳｉｄｅ？”，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ｓ：／／ｓｓｒｎ．ｃｏｍ／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３０３７４２５，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７－０９－１３］；ＭａｘＮ．
Ｈｅｌｖｅｓｔ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Ｄｉｇｉｔ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ｓ”，１３Ｎ．Ｙ．Ｕ．Ｊ．Ｌ．＆ＢＵＳ．３３（２０１６）；ＲｙａｎＣａｌｏ，“Ｄｉｇｉｔ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Ｍａｎｉｐｕｌａ
ｔｉｏｎ”，８２ＧＥＯ．ＷＡＳＨ．Ｌ．ＲＥＶ．９９５（２０１４）．参见ＳｏｆｉａＲａｎｃｈｏｒｄáｓ，“Ｏｎｌｉｎｅ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Ｅｃｏｎｏｍｙ”，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ｓ：／／ｓｓｒｎ．ｃｏｍ／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３０８２４０３，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０９－１３］。“在平台经济的背景下，声誉反馈机制并不能创造完美的信息。相反，它创造了信息的幻觉。”
有关算法和自动定价程序对竞争及价格歧视产生的影响，参见 ＳａｌｉｌＫ．Ｍｅｈｒａ，“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ＲｏｂｏＳｅｌｌｅｒ：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ｉｍｅｏｆ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１００Ｍｉｎｎ．Ｌ．Ｒｅｖ．１３２３（２０１６）；ＭａｕｒｉｃｅＥ．Ｓｔｕｃｋｅ＆ＡｒｉｅｌＥｚｒａｃｈｉ，“Ｈｏｗ
ＰｒｉｃｉｎｇＢｏｔｓＣｏｕｌｄＦｏｒｍＣａｒｔｅｌｓａｎｄＭａｋｅＴｈｉｎｇｓＭｏｒｅＥｘｐｅｎｓｉｖｅ”，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ｓ：／／ｈｂｒ．ｏｒｇ／２０１６／１０／ｈｏｗ－ｐｒｉ
ｃｉｎｇ－ｂｏｔｓ－ｃｏｕｌｄ－ｆｏｒｍ－ｃａｒｔｅｌｓ－ａｎｄ－ｍａｋｅ－ｔｈｉｎｇｓ－ｍｏｒｅ－ｅｘｐｅｎｓｉｖｅ，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７－０９－１３］；Ａｒｉｅｌ
Ｅｚｒａｃｈｉ＆ＭａｕｒｉｃｅＥ．Ｓｔｕｃｋｅ，“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Ｃｏｌｌｕｓｉｏｎ：Ｗｈｅ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Ｉｎｈｉｂｉｔ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７Ｕ．Ｉｌｌ．
Ｌ．Ｒｅｖ．１７７５（２０１７）。
参见ＳａｕｌＬｅｖｍｏｒｅ＆ＦｒａｎｋＦａｇａｎ，“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Ａｇｅ”，ＣｏｒｎｅｌｌＬ．Ｒｅｖ．（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２０１８），资料
来源：ｈｔｔｐｓ：／／ｐａｐｅｒｓ．ｓｓｒｎ．ｃｏｍ／ｓｏｌ３／ｐａｐｅｒｓ．ｃｆｍ？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ｄ＝３０６２７９４，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７－０９－１３］。主张要求统
一定价或定价透明以限制卖方在消费者合同中进行价格歧视的能力；有关价格歧视如何影响消费者的福利和竞

争，参见ＤｉｒｋＢｅｒｇｅｍａｎｎ（ｅｔａｌ．），“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ｓｏｆＰｒｉｃｅ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１０５ＡＭ．ＥＣＯＮ．ＲＥＶ．９２１（２０１５）；ＨａｌＲ．
Ｖａｒｉａ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１００Ａｍ．Ｅｃｏｎ．Ｒｅｖ．１（２０１０），认为当固定成本高，边际成本低时，个性化
定价往往会增加产量、消费者剩余和福利；ＫｅｎｎｅｔｈＳ．Ｃｏｒｔｓ，“ＴｈｉｒｄＤｅｇｒｅｅＰｒｉｃｅ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Ｏｌｉｇｏｐｏｌｙ：ＡｌｌＯｕ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２９ＲａｎｄＪ．ｏｆＥｃｏｎｓ２，３０６（１９９８）。参见Ｕｋ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ＦａｉｒＴｒａｄｉｎｇ，“Ｔｈｅ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ｏｆＯｎｌｉｎ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ｓｅｄＰｒｉｃｉｎｇ”，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ｗｅｂａｒｃｈｉｖ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ｇｏｖ．ｕｋ／２０１４０４０２１４２４２６／ｈｔｔｐ：／
ｗｗｗ．ｏｆｔ．ｇｏｖ．ｕｋ／ｓｈａｒｅｄ＿ｏｆ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ｔ１４８８．ｐｄｆ，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７－０９－１３］。
参见ＡｌｅｘＲｏｓｅｎｂｌａｔ＆ＬｕｋｅＳｔａｒｋ，“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Ｌａｂｏｒ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ｅｓ：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Ｕｂｅｒ’ｓＤｒｉｖ
ｅｒｓ”，１０Ｉｎｔ．Ｊ．Ｃｏｍｍ．３７５８（２０１６）。



大问题。〔１４〕

２．沟通、控制和影响

在评价顾客和供应者的议价能力时，还应考量缔约方议价能力、影响交易规则能力和

与相对方沟通的能力。而这些能力至少在平台经济中是值得商榷的。平台经常以“要么

全盘接受，要么退出”的方式对其基础用户强加服务条款，毫无修改或完善余地。即使此

类合同几乎未被实际阅读，但其在形式上也会被同意，因为遵守协议的各方通常会通过

“点击”“我同意”的图标来确认其已阅读合同条款。〔１５〕

此外，平台日益频繁地利用网络架构限制参与者获取信息。〔１６〕 实证结果表明，这种

参与者与信息的紧密联系会导致一种被称为“平台搅动”的现象，即人员流动频率增加，

这种现象在供应者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原因在于，当引起平台关注和协商合同条款的重

要能力即“发言权”无法发挥作用时，“退出”成了具有可行性的唯一选择。〔１７〕

３．算法管理

在大量线上交易中，不仅合同的同意方式被改变，合同的执行方式也被极大重塑。合

同条款经常通过算法来实施，“机器规则”创造出一种对法律审查高度抵制的“隐私的、自

动的指令”，不考虑所有可能影响给定结果的个别情况。〔１８〕 尽管存在补救的可能性，但运

作这些机制的明确指令可能会丢失，实践中司法救济途径也可能会被限制。外国管辖权

或外国法律通常得以适用，且内部救济机制只能以邮件传达，也就不存在直接的人员接触

和案件处理的可能性。〔１９〕 虽然人们普遍呼吁有关算法运行的执行系统应透明化，但这一

·９５·

平台经济中的弱势群体保护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保持低价可能有各种原因，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双边平台可能会发现，在一方提供的产品价格低于平均可变成本，

低于边际成本，甚至低于零，总体上是有利可图的。参见 ＤａｖｉｄＳ．Ｅｖａｎｓ＆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ｃｈｍａｌｅｎｓｅｅ，“Ｍａｒｋｅｔｓｗｉｔｈ
ＴｗｏＳｉｄｅｄ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Ｌａｗ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ＡＢＡ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Ｌａｗ），Ｖｏｌ．１，Ｃｈ．２８，６９０
（２００８）；此外，平台还可能采取“先增后收”的策略：首先降低价格直到低于竞争对手的平均成本，然后提高价格
赚取垄断利润并弥补亏损。参见 ＡｍｅｌｉａＦｌｅｔｃｈｅｒ，ＰｒｅｄａｔｏｒｙＰｒｉｃｉｎｇｉｎＴｗｏＳｉｄｅｄＭａｒｋｅｔｓ：ＡＢｒｉｅｆＣｏｍｍｅｎｔ”，３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ｔ’Ｌ２２１（２００７）。
即使一小部分的消费者实际阅读了格式合同，消费者未能阅读合同条款也不成问题，这样诱导了企业采用有效

条款。见多识广、经验丰富的消费者通过其自身行为，帮助约束市场，以造福次边际消费者这一著名观点，参见

Ａｌａｎ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ＬｏｕｉｓＷｉｌｄ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ｓ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ｇａｌ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１２７Ｕ．Ｐａ．Ｌ．Ｒｅｖ．６３０（１９７９）；此文因其对竞争和信息对称的分析依赖于值得怀疑的经验主义假设而
遭到批评。参见 ＹａｎｎｉｓＢａｋｏｓ（ｅｔａｌ．），“ＤｏｅｓＡｎｙｏｎｅＲｅａｄｔｈｅＦｉｎｅＰｒｉｎｔ？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Ｆｏｒｍ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４３Ｊ．ＬｅｇａｌＳｔｕｄ．１（２０１４）。
参见Ｃｏｈｅｎ，“Ｌａｗｆｏｒｔｈｅ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Ｅｃｏｎｏｍｙ”，５１Ｕ．Ｃ．ＤａｖｉｓＬ．Ｒｅｖ．１５５（２０１７），“所谓的合同控制和技术控制的
组合成为平台对其所中介的各方施加自己意志的工具”。

参见Ｇ．Ｎｅｗｌａｎｄｓ（ｅｔａｌ．），ＰｏｗｅｒｉｎｔｈｅＳｈａｒ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０１７），ｐ．６，“分享经济平台正面临着其基础商家的大
量流动”，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ｉ．ｅｄｕ／ｇｌｏｂａｌａｓｓｅｔｓ／ｆｏｒｓｋｎｉｎｇ／ｈ２０２０／ｐｏｗｅｒ－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ｐｄｆ，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７－０９
－１３］。参见ＭｉｎＫ．Ｌｅｅ（ｅｔａｌ．），“Ｗｏｒｋｉｎｇｗｉｔｈ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ａｎｄｄａｔａｄｒｉｖｅ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ｎｈｕｍａｎｗｏｒｋｅｒ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３３ｒｄＡｎｎｕａｌＡＣＭ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Ｈｕｍａ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１６０３
（２０１５），发现提供给这些公司的电子邮件通常没有回应。
参见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Ｊ．Ｒａｄｉｎ，“Ｔｈ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３７Ｏｘｆｏｒ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ｅｇ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
５０５，５１１（２０１７）。
Ｅｃｏｒｙ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ｏ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Ｏｎｌｉｎｅ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Ｆｉｎ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ＦｗｃＥｎｔｒ／３００／ＰＰ／２０１３／Ｆｃ－
Ｗｉｆｏ（２０１７），ｐ．２９．



结果因为机器学习算法而很难达到，从而使商家和客户都无可行的法律救济途径。〔２０〕

４．市场结构

当某一平台在市场中形成支配地位，并成为商家和顾客的唯一市场进入渠道时，有利

于平台的不平衡议价危险将明显加剧。诚然，某一处于支配地位的平台因其市场容量巨

大似乎对平台双方用户均有益，但由于商家和顾客对该平台的完全依赖，同时也会带来价

格上涨和剥削用户的风险。

大多数线上市场都被认为存在根深蒂固的垄断倾向，并表现出一种反竞争的结构，这

通常可归结于单一运营商的控制（赢者通吃或者大部分）。导致识别支配地位风险的主

要原因是间接网络外部性的出现，所以在给定的用户组中，用户数量的增加对其他用户来

说提升了其参与的价值，这可能使得潜在进入者为谋求竞争寻求充足数量的原始顾客十

分困难。〔２１〕 除互联网效应之外，大量专有数据给单一运营商提供极为明显的竞争优势，

因为随着平台进行的交互越来越多，算法能越来越好地控制交易和基础服务。〔２２〕 总之，

互联网效应和数据收集的结合可能使平台产生巨大的竞争优势，因此单一平台可能会通

过人为设置准入壁垒而使其免于竞争，从而损害用户。

二　Ｐ２Ｐ经济模式的法律架构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很难得出平台经济中议价能力不平等的风险已降低或消弭，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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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２１〕

〔２２〕

ＦｒａｎｋＰａｓｑｕａｌｅ，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Ｂｏｘ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Ｓｅｃｒｅ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Ｔｈａ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ｏｎｅｙ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
参见ＦｅｄｅｒａｌＴｒａｄ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ｈｅ“Ｓｈａｒ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ｓｓｕｅＦａｃｉｎｇ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ｓ，资料来
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ｔｃ．ｇｏｖ／ｓｙｓｔｅｍ／ｆｉｌｅ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ｒｅｐｏｒｔｓ／ｓｈａｒ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ｓｓｕｅｓ－ｆａｃｉｎｇ－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ｓ－ｆｅｄｅｒａｌ－ｔｒａｄ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ｔａｆｆ／ｐ１５１２００＿ｆｔｃ＿ｓｔａｆｆ＿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ｔｈｅ＿ｓｈａｒ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ｙ．ｐｄｆ，最近访问时
间［２０１７－０９－１３］。“双边网络效应可能使大平台成为主导，并使其避免与参与者较少的小平台竞争”；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Ｇ．Ｐａｒｋｅｒ，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Ｗ．ＶａｎＡｌｓｔｙｎｅ，＆ＳａｒｇｅｅｔＰ．Ｃｈｏｕｄａｒｙ，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Ｈｏｗ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ｄＭａｒｋｅｔｓＡｒ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
ｍｉｎｇ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ＨｏｗｔｏＭａｋｅＴｈｅｍＷｏｒｄｆｏｒＹｏｕ（ＮｅｗＹｏｒｋ：Ｗ．Ｗ．Ｎｏｒｔｏｎ＆Ｃｏｍｐａｎｙ，２０１６）。参见Ａｎｄｒｅｉ
Ｈａｇｉｕ＆ＳｉｍｏｎＲｏｔｈｍａ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ｆｆｅｃｔｓＡｒｅｎ’ｔＥｎｏｕｇｈ”，Ｈａｒｖａｒ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６），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ｓ：／／
ｈｂｒ．ｏｒｇ／２０１６／０４／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ｆｆｅｃｔｓ－ａｒｅｎｔ－ｅｎｏｕｇｈ，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７－０９－１３］；ＤａｖｉｄＳ．Ｅｖａｎｓ＆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ｃｈｍａｌｅｎｓｅｅ，“ＷｈｙＷｉｎｎｅｒＴａｋｅｓＡｌｌ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Ｄｏｅｓｎ’ｔＡｐｐｌｙｔｏｔｈｅ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Ｅｃｏｎｏｍｙ”，Ｈａｒｖａｒ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６），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ｓ：／／ｈｂｒ．ｏｒｇ／２０１６／０５／ｗｈｙ－ｗｉｎｎｅｒ－ｔａｋｅｓ－ａｌｌ－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ｄｏｅｓｎｔ－ａｐｐｌｙ－ｔｏ－ｓｉｌｉｃｏｎ－
ｖａｌｌｅｙ，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７－０９－１３］；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Ａ．Ｋｎｅｅ，“Ａｌｌ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ＡｒｅＮｏｔＥｑｕａｌ”，ＭｉｔＳｌｏａ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
ｖｉｅｗ，（２０１７），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ｓ：／／ｓｌｏａｎｒｅｖｉｅｗ．ｍｉｔ．ｅｄｕ／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ｌｌ－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ａｒｅ－ｎｏｔ－ｅｑｕａｌ／，最近访问时间
［２０１７－０９－１３］。驱动数字领域中网络效应价值的关键结构属性是：以最低市场份额网络可实现财务盈亏平
衡；客户关系的性质和持久性；网络产生的数据促进产品和定价优化的程度。具体谈到分享经济，参见 Ａｒｕｎ
Ｓｕｎｄａｒａｒａｊａｎ，ＴｈｅＳｈａｒ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ＣｒｏｗｄＢａｓｅｄ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ＴｈｅＭＩＴ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ｐ．１１９。
参见ＦｅｄｅｒａｌＴｒａｄ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ＢｉｇＤａｔａ：ＡＴｏｏｌｆｏｒ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ｏｒ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Ｉｓｓｕｅｓ（２０１６）；Ａｕｔｏｒｉｔｅ
ＤｅＬａ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Ｂｕｎｄｅｓｋａｒｉｅｌｌａｍｔ，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ＬａｗａｎｄＤａｔａ（２０１６），“当新进入者既不能收集数据，也不能购买
与现有公司同样数量和／或种类的数据的访问权时，数据收集可能会导致准入壁垒”；Ｏｅｃｄ，ＤａｔａＤｒｅｖｅｎＩｎｎｏｖａ
ｔｉｏｎｆｏｒ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ｉｍ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４）；ＡｕｔｏｒｉｔａｔＣａｔａｌａｎＤｅＬａ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ａ，ＴｈｅＤａｔａ
Ｄｒｉｖｅｎ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ｆｏｒ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６）。参见 ＢｒｕｎｏＣａｒｂａｌｌａＳｍｉｃｈｏｗｓｋｉ，“ＤａｔａａｓａＣｏｍｍｏｎｉｎｔｈ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Ｃｅｐ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ＤｅＴｒａｖａｉｌｎ．２０１６－１０（２０１６），ａｔ２５，“我们在共享经
济中发现的大多数竞争问题都源于这样的事实：平台对以用户信息创建的数据库拥有私人和专有权利。”



们普遍认为平台经济减少了不平等，但该主张实际也未能充分认识保护交易中弱势群体

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故本文第二部分，将对颇具影响力的平台所采用的格式合同进行

审视，并对平台不同参与者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检视，以此分析现有法律部门能否提供有

效保护，并对何时采取监管干预提出建议。

（一）格式合同之审视

相比于由专业人士起草、消费者遵循的传统格式合同，平台经济所采合同涉及三方参

与者：在线平台、通过平台实施交易的“用户”，即商家和顾客。每一方均与其他各方建立

法律关系，从而产生极为复杂的法律情景。但多数情况下，实际仅由一份合同规制所有交

易：该合同条款由平台起草并被用户遵守，因服务提供者及顾客均为平台用户，故除另有

规定外，其适用相同条款。

对此类合同的审查指向双重结果。首先，合同条款通常为个人用户确定大致平等的

权利义务，以使其能充分履行各自义务。相比于双务合同，供应者与商家之间的协议因平

台限制不会显失公平，该合同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并使其同等履行基本义务。同时，平台通

过控制整个匹配系统给商家及顾客施加了相当大的影响力，而该种影响力在其所订立的合

同中清晰可见，因为此类合同通常包含众多典型反映缔约双方议价能力失衡的条款。〔２３〕

除了合同条款本身外，因使用平台而付出的高昂代价也反映了不平等的议价地

位。合同条款通常允许平台在无预先通知和无充足理由的情况下对合同条款作单方

修改。〔２４〕 而一般而言，平台对合同的修改并不或仅临时通知用户，且平台还将用户的继

续使用视为用户接受相关修改。目前，平台正大量使用该权利，在某些情况下，平台几乎

每天都会修改合同条款，而此做法使得用户几乎完全无法适应合同条款的修改及修改后

合同条款的应用。〔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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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２４〕

〔２５〕

格式合同的片面性一般被解释为信息和认知问题以及逆向选择的结果。参见ＯｒｅｎＢａｒＧｉｌｌ，“Ｓ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ｂｙＰｌａｓ
ｔｉｃ”，９８Ｎｗ．Ｕ．Ｌ．Ｒｅｖ．１３７３（２００４）；ＥｒｉｃＡ．Ｐｏｓｎｅｒ，“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ＬａｗｉｎｔｈｅＷｅｌｆａｒｅＳｔａｔｅ：ＡＤｅｆｅｎｓｅｏｆｔｈｅＵｎｃｏｎ
ｓｃｉｏ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ＵｓｕｒｙＬａｗｓ，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Ｆｒｅｅｄｏｍｔｏ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２４Ｊ．ＬｅｇａｌＳｔｕｄ．２８３（１９９５）；
ＭｉｃｈａｅｌＩ．Ｍｅｙｅｒｓｏｎ，“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Ｆｏｒｍ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Ｌａｗ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ＭｅｅｔｓｔｈｅＲｅａｌＷｏｒｌｄ”，２４Ｇａ．Ｌ．
Ｒｅｖ．５８３，５９４－６０３（１９９０）；ＰｈｉｌｌｉｐｅＡｇｈｉｏｎ＆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Ｈｅｒｍａｌｉｎ，“Ｌｅｇａｌ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Ｐｒｉｖａｔ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ＣａｎＥｎ
ｈａｎｃ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６Ｊ．Ｌ．Ｅｃｏｎ．＆Ｏｒｇ．３８１（１９９０）。
爱彼迎合同第３条规定，爱彼迎有权自行决定随时修改网站、应用程序或服务或修改合同条款，包括服务费用，且
不另行通知（……）如果修改后的条款用户无法接受，唯一的办法是停止使用网站、应用程序和服务。如果用户未

关闭爱彼迎账户，将被视为已接受修改；优步合同第１条规定，优步可能会不定期修改合同条款，修订将在优步
在此位置发布更新条款或发布修改后的政策或发布适用服务的补充条款时生效。在发布后继续访问或使用服

务视为用户同意受修订后的条款约束；易集使用条款第１２条规定了条款的变更。易集可能会不时更新这些条
款（……）用户有责任审查和熟悉任何变更。用户在变更后使用服务视为您接受更新后的条款；法国拼车合同

第１３条规定，法国拼车临时或永久保留修改或暂停全部或部分访问平台或其功能的权利；Ｇｅｔａｒｏｕｎｄ租车服务
合同中规定了租车资格条款。Ｇｅｔａｒｏｕｎｄ可以自行决定不时修改或更新协议，因此用户应该定期查看页面。用
户在任何此类变更后继续使用服务的，视为接受新的服务条款；跑腿兔服务合同第２６条规定公司临时或永久保
留自行决定更改、修改、添加、补充或删除本协议的任何条款和条件的权利（包括隐私政策）及随时通过短腿兔

平台审查、完善、修改或停止平台或任何内容或信息的权利，是否事先通知均有效，且不承担任何责任。

参见ＲｙａｎＣａｌｏ＆ＡｌｅｘＲｏｓｅｎｂｌａｔ，“ＴｈｅＴａｋ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ｙ：Ｕｂｅ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１１７Ｃｏｌｕｍ．Ｌ．Ｒｅｖ．１６２３
（２０１７）。参见ＤａｖｉｄＨｏｒｔｏｎ，“ＴｈｅＳｈａｄｏｗＴｅｒｍｓ：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ａｎｄ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５７ＵｃｌａＬ．Ｒｅｖ．
６０５（２０１０），认为对格式合同或其他合同的修改构成消费者不知道的“影子条款”。



类似的涉及终止合同、〔２６〕暂停账户、移除个别服务或产品的条款都由平台单方决

定。〔２７〕 虽然平台单方移除某些产品、暂停甚至终止账户的行为已对某些经济活动造成极

大威胁，但与此相关的条款和程序并不透明，甚至根本没有；同时由于缺乏要求提供说明

义务的合同条款，用户也很难对此类行为主张赔偿。〔２８〕 其他普遍存在的涉及法律选择、

管辖权、〔２９〕仲裁协议及争议解决的条款经常与放弃集团诉讼、陪审团审判〔３０〕及价格（和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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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爱彼迎合同第２４条规定，爱彼迎可能禁用或推迟排名、评论或其他的用户使用内容，取消任何未确定或已确认
的预订，限制使用或访问爱彼迎账户和网站应用程序或服务，暂时或永久撤回任何与爱彼迎账户相关的特殊地

位，或暂时或永久停止爱彼迎帐户如果（ｉ）用户违反了这些条款或爱彼迎的政策，包括实质性和非实质性的违规
行为，并且收到来自房东或房客的差评，或者（ｉｉ）爱彼迎相信，出于防止欺诈、风险评估、安全或调查的目的，此
类行动是合理必要的，以保护会员、爱彼迎或第三方的安全或财产；优步合同第１条规定，优步可随时以任何理
由终止本条款或任何服务，或停止提供或拒绝服务或其任何部分的访问权限；易集使用条款第７条规定了易集
的终止权。易集可以随时以任何原因终止或暂停用户的账户（以及任何相关账户）及服务权限，且无需事先通

知；法国顺风车合同第９条规定，法国顺风车保留立即终止用户与法国顺风车签订的合同的权利，恕不另行通
知；Ｇｅｔａｒｏｕｎｄ租车服务协议规定了终止条款。Ｇｅｔａｒｏｕｎｄ可能会随时以任何理由或无理由终止用户对本服务的
参与，而无需解释；跑腿兔服务条款第８条规定，如果其认为用户违反了本协议，可以终止、限制或暂停用户使用
跑腿兔平台的权利（……）用户将无权获得任何账户未使用余额的退款（……）本协议将继续对用户有效；Ｌｙｆｔ
服务条款第１６条规定，Ｌｙｆｔ可能会终止协议或立即停用帐户。
爱彼迎合同第７条规定，爱彼迎有权随时在无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以任何原因删除或禁止访问任何列表；优步合
同第４条规定，优步可以，但并非必须审查、监控、或删除用户内容，在任何时间以任何理由均其由优步自行决
定，恕不另行通知。

已有一些用户意识到将其活动移除列表或者暂停是一项重大的风险，同时认为因违反条款而产生的索赔有时会

被品牌所有者、竞争企业、客户或未指明的第三方所滥用。此外，“一些活跃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受访商业用户表

示，他们已经为损失的营业额和所支付的费用寻求了补偿，但即使在平台已经承认暂停某项活动平台有过错的

情况下，具体平台也并没有提供任何补偿”。

爱彼迎合同第３３条规定，这些条款和用户对服务的使用将按照加利福尼亚州和美利坚合众国的法律解释，不考
虑其法律冲突条款；优步合同第７条规定，这些条款受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法律管辖并根据其解释，无任何法律原
则冲突；易集使用条款第１１条规定了管辖法律。该条款受纽约州法律管辖，不考虑其法律冲突规则和美利坚合
众国法律。

爱彼迎合同第３４条规定任何纠纷 ，索赔或争议（……）将通过有效的仲裁解决；优步合同第２条规定，用户必须
以个人名义解决其在仲裁中可能针对优步的任何索赔（……）即无权对优步提起任何集团或代表诉讼，且无权

参与或恢复任何其他人针对优步提起的任何当前或将来的集团、集体、合并或代表诉讼的救济（……）用户承认

并同意其和优步各自放弃了进行陪审团审判或作为集团诉讼原告或集体成员参与任何集体诉讼或代表诉讼的

权利；易集使用条款第１１条规定，有关仲裁事项。用户和易集同意因本条款产生的或与本条款有关的任何争议
或索赔应最终通过具有约束力的仲裁终局解决（……）用户和易集各自放弃陪审团审判或参与集团诉讼或集团

仲裁的权利；Ｇｅｔａｒｏｕｎｄ服务协议规定了仲裁条款。双方均同意通过以有约束力的仲裁解决任何索赔、纠纷或争
议（……）所有纠纷应由在当事人个人提起，无权在任何所谓的集团或代表诉讼中担任原告或作为集团诉讼成

员（……）用户和Ｇｅｔａｒｏｕｎｄ都放弃由陪审团审判的权利或参与集团诉讼，集体诉讼，私人检察长诉讼，或其他任
何形式的此类诉讼；跑腿兔服务合同第２０条规定，用户和公司双方同意放弃以代表诉讼解决双方纠纷的权利
（……）在法庭上由法官或陪审团提出的所有索赔的权利，并同意通过具有约束力的个人仲裁解决任何争议

（……）用户承认并同意用户和公司双方都放弃作为原告或集体成员参加任何的集体诉讼或代表诉讼的权利；

Ｌｙｆｔ服务条款第１７条规定，用户和Ｌｙｆｔ均同意放弃各由法庭法官或陪审团解决纠纷的权利并同意通过仲裁解
决任何争端（……）不能提起集体仲裁和集团诉讼 （……）双方所有争议或纠纷（……）应在贵方和 Ｌｙｆｔ之间由
具有约束力的仲裁解决。值得注意的是，法国顺风车合同第１５条则被视为已提及了欧洲委员会设立的在线争
端解决平台。在某些情况下，平台可以选择不同管辖权与不同的适用法律相结合，但同时又不承认用户享有这

种特权。Ｂｏｏｋｉｎｇ网一般交付条款第１０条第６款规定，本协议之任何规定不得阻止或限制 Ｂｏｏｋｉｎｇ网在任何主
管法院受理时或者之前提起任何诉讼或程序或寻求临时禁令救济或（特定的）行为（……）预订者则被视为已放

弃其可能有权主张的任何管辖权或者适用法律异议。



非价格）平等条款〔３１〕结合使用。此外，合同也通常包含必须使用平台提供的某些辅助服

务（支付系统、数据云端、沟通渠道、送货服务）的“捆绑式”条款。〔３２〕

更重要的是，大多数平台将其自身描述为“网络”或者“市场”。〔３３〕 这些定义通常与

豁免条款相结合，意味着用户是唯一的服务提供者，而平台将其活动（和由此产生的责

任）限定为提供“交易服务”。当平台仅仅是通过提供便利于用户之间供需的基础设施来

为独立代理人提供匹配系统时，前述结论可能是合理的，但当平台具有更高层次的控制及

影响时，前述结论显然不当。平台即是以这种方式将责任转嫁于用户，从而使用户承担着

其所无法控制但平台却能应付的责任。〔３４〕

综上所述，虽然平台原则上有助于使服务提供合同更加公允，〔３５〕但当涉及平台与其

用户之间法律关系时却并非如此。网络平台对其用户采用的众多条款都并未遵循合同基

本权利，如获得法律救济途径的权利、要求违约方承担责任的权利等等。〔３６〕

·３６·

平台经济中的弱势群体保护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在此类条款中，卖方同意为产品和／或服务提供不低于授予其他平台的价格。除了表现出市场势力不平衡外，这
些条款还可能带来进一步的问题，如对新平台的进入造成了壁垒或提高价格而损害消费者。最著名的例子是

Ｂｏｏｋｉｎｇ网的案例，这一问题已被意大利、法国和瑞典的竞争管理机构解决。参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ｒｅ
ｌｅａｓｅ，“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ｓｔｈｅｌａｕｎｃｈｏｆｍａｒｋｅｔｔｅｓｔｓｉｎ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ｏｎｌｉｎｅｈｏｔｅｌｂｏｏｋｉｎｇｓｅｃｔｏｒｂｙ
ｔｈｅＦｒｅｎｃｈ，ＳｗｅｄｉｓｈａｎｄＩｔａｌｉａｎ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２０１４），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ｒａｐｉｄ／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ＩＰ
－１４－２６６１＿ｅｎ．ｈｔｍ，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７－０９－１３］。最后，为解决该问题这些机构接受了 Ｂｏｏｋｉｎｇ的承诺。德
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禁止 Ｂｏｏｋｉｎｇ网使用这些条款，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ｕｎｄｅｓｋａｒｔｅｌｌａｍｔ．ｄｅ／ＳｈａｒｅｄＤｏｃｓ／Ｍｅｌ
ｄｕｎｇ／ＥＮ／Ｐｒｅｓｓｅｍｉｔｔｅｉｌｕｎｇｅｎ／２０１５／２３＿１２＿２０１５＿Ｂｏｏｋｉｎｇ．ｃｏｍ．ｈｔｍｌ，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７－０９－１３］。
参见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ａｎ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ｈｏｓ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ｏ－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ｉｎ
ｔｈｅｏｎｌｉｎｅ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Ｌｅｇａｌａｓｐｅｃｔｓａｎｄｃｌａｒｉｔｙｏｆｔｅｒｍｓａｎ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ｏｎｌｉｎｅ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Ｎｏｖ．１４，２０１６），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ｎｅｗｓｒｏｏｍ／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ｃｆｍ？ｄｏｃ＿ｉｄ＝４３８２９，最近访问时间
［２０１７－０９－１３］。
爱彼迎合同第１条第１款规定，爱彼迎平台是一个在线市场，使注册用户和提供服务的特定第三方（……）能够
在爱彼迎平台上发布此类住宿服务，并与正在寻求预订这种住宿服务的会员直接沟通和交易；跑腿兔服务条款

第１条、第１２条和第１７条规定，跑腿兔平台仅支持用户之间的连接以完成任务，公司不对用户行为负责（……）
跑腿兔平台不提供就业服务且公司不是任何用户的雇主；Ｌｙｆｔ服务合同第１条和第１２条规定，Ｌｙｆｔ平台提供了
供用户寻找到达某个目的地的交通工具市场，（“乘车者”）可以与驾车前往或经过这些目的地的人（“司机”）匹

配（……）Ｌｙｆｔ不提供运输服务且Ｌｙｆｔ不是运输者；Ｌｙｆｔ对平台或服务的连接性和可用性不承担任何责任，也不
作任何保证（……）Ｌｙｆｔ无法保证每个搭车者的真实身份。因此用户在使用Ｌｙｆｔ平台和服务时应运用常识。
参见Ｃ４３４／１５Ｐｒｅｓ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ｓｏｃｉａｃｉóｎＰｒｏｆｅｓｉｏｎａｌＥｌｉｔｅＴａｘｉｖＵｂ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ＳｐａｉｎＳＬ，“优步提供的服务不
仅仅是一项中介服务：它必须被视为与运输服务有内在联系，因此必须归类为欧盟法意义上的‘交通领域内的服

务’”。参见ＰｉｅｒｒｅｒＨａｕｓｅｍｅｒ（ｅｔａｌ．），Ｆｉｎ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ＯｎｌｉｎｅＰｅｅｒＴｏＰｅｅｒＰｌａｔ
ｆｏｒｍｓＭａｒｋｅｔｓ（２０１７），“Ｐ２Ｐ平台对Ｐ２Ｐ交易的干预程度与合同中责任条款之间的差异可能会使得用户对平台
对Ｐ２Ｐ交易中的问题所承担的责任造成混淆或误导。”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平台有理由偏袒某一类平台用户。双边市场的价格结构参见ＪｅａｎＣ．Ｒｏｃｈｅｔ＆Ｊ．Ｔｉｒｏｌｅ，“Ｐｌａｔ
ｆｏｒｍ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ＴｗｏＳｉｄｅｄＭａｒｋｅｔｓ”，１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Ｅｃｏｎ．Ａｓｓｎ．９９０（２００３），平台不仅选择价格水平同时
选择价格结构，从而在市场双方之间分配价格。

参见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Ｊ．Ｒａｄｉｎ，“Ｔｈ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ＪａｃｋＭ．Ｂａｌｋｉｎ，“ＦｒｅｅＳｐｅｅｃｈｉｎｔｈ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Ｓｏｃｉｅｔｙ：ＢｉｇＤａｔａ，Ｐｒｉｖａ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ＮｅｗＳｃｈｏｏｌＳｐｅｅｃｈ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Ｕ．Ｃ．ＤａｖｉｓＬ．Ｒｅｖ．（ｆｏｒｔｈｃｏｍ
ｉｎｇ２０１８），“大数据带来新形式的操纵和控制，私营公司力图使其合法化并规避监管。”有关格式合同，参见Ｍａｒ
ｇａｒｅｔＪ．Ｒａｄｉｎ，Ｂｏｉｌｅｒｐｌａｔｅ：ＴｈｅＦｉｎｅＰｒｉｎｔ，Ｖａｎｉｓｈｉｎｇ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２０１３）；ＮａｎｃｙＳ．Ｋｉｍ，ＷｒａｐＣｏｎ
ｔｒａｃｔｓ（２０１３）；ＯｍｒｉＢｅｎＳｈａｈａｒ（ｅｄ．），Ｂｏｉｌｅｒｐｌａｔｅ．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ｒｋｅｔ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２００７）。



（二）平台及其用户

在平台经济中，顾客不再与制造商和销售者分离，二者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但是，

供应者和顾客在面对平台时仍面临不同挑战，故在每种情形下将销售者和顾客分开评估

仍然是本文分析的首选。

平台和商家之间的关系多以劳动法视角进行检视。但随着长期雇佣合同明显转变为

现货劳动力市场和零工经济，大多数提供按需服务的网络平台都声称其使用的是受雇于

工作的独立承包商而非劳动者。可以预见的是，世界各地的司法实践都对这一劳动者认

定的立场提出了质疑，因为当市场本身未能给劳动者提供充分保障时，法律保障才是正当

且必要的。而这一立场很可能导致对劳动者的错误认定并规避法律所提供给劳动者的必

要保障。争议在于，那些通过平台提供服务的人究竟应该被视为劳动者还是独立的承包

商。当前的讨论围绕着究竟应采用何种标准以及是否应根据正在发生的变化修改这种尖

锐的二分法展开。〔３７〕

虽然雇主与独立承包商之间的区别并非本文的讨论范围，但其的确为本文分析提供

了相关路径，即当商家被视为“劳动者”时，劳动法得以适用，这即为相对于其雇主来说的

弱势群体提供了一种法律保护模式。相比之下，当商家被视为通过平台提供服务的独立

企业时，法律自然赋予点对点交易较弱的保障模式。〔３８〕

对于独立且专业的商家来说，合同权利不平等的风险仍然存在，由此产生的保护交易

弱势群体的需求也亟待重视。〔３９〕 某些情形下，颇具声誉的商家确有能力与网络平台协商

其合同条款，〔４０〕但在绝大多数时候这并非可行选择。

除上述条款外，当服务提供者使用平台时某些合同条款对其来说也尤为重要。在这

一点上，平台规则缺乏透明度是核心问题，尤其涉及如搜索排名标准、声誉机制和动态价

格等与交易息息相关的方面时，规则应更透明。〔４１〕 事实上，许多情况下，平台并未向服务

供应商提供充足信息以说明其商品是如何显示或排列的，更没有对其所采用的标准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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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参见本书第六章。优步声称司机是其客户（或“合作伙伴”）的主张已被美国和英国法院驳回。参见 Ｏ’Ｃｏｎｎｏｒ
ｖ．Ｕｂｅ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Ｉｎｃ．，８２Ｆ．Ｓｕｐｐ．３ｄ１１３３（Ｎ．Ｄ．Ｃａｌ．２０１５）；Ｃｏｔｔｅｒｖ．ＬｙｆｔＩｎｃ．，６０Ｆ．Ｓｕｐｐ．３ｄ１０６７（Ｎ．Ｄ．
Ｃａｌ．２０１５）；Ａｓｌａｍｖ．Ｕｂｅｒ，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ｏｆＯｃｔ．２８，２０１６，伦敦就业法庭认为，那些认为伦敦优步是由一个共同的“平
台”链接３万家小企业形成的网络的观点实属荒谬。
为保护弱势的商业团体而制定专门规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然而，根据欧盟法，中小企业仅在有限的情况下

享受特殊保护。参见Ｃｏｕｎｃｉ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９０／３１４，１９９０Ｏ．Ｊ．（Ｌ１５８），５９－６４（ＥＥＣ）；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ｕｎｃｉ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２０１１／７，２０１１Ｏ．Ｊ．（Ｌ２０１１），４８－１（ＥＵ）。参见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
ｌｉａｍｅｎｔ，ｔｈ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ｓ，“ＯｎｌｉｎｅＰｌａｔ
ｆｏｒｍｓ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ｉｎｇｌｅＭａｒｋｅｔ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ｆｏｒＥｕｒｏｐｅ”（Ｍａｙ２５，２０１６），ＣＯＭ（２０１６）２８８／２。
Ｅｃｏｒｙ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ｏ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Ｏｎｌｉｎｅ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ＦｉｎａｌＲｅｐｏｒｔ，同上前注１９，第九部分：总共
有４６％的商业用户遇到了问题并与平台产生了分歧。深度用户中遇到问题的人比例明显更高（７５％）。
在ｅＢａｙ上，“大卖家”获得了“批量排列”（许多产品可以自动排列）这使得这些卖家可以在与平台议价中要求降
低每个产品的排列费用。参见 Ｈａｇｉｕ＆Ｒｏｔｈｍａ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ｆｆｅｃｔｓＡｒｅｎ’ｔＥｎｏｕｇｈ”，Ｈａｒｖａｒ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６），“多年来，强势的销售者主宰了ｅＢａｙ的供应市场，并使非专业卖家难以竞争”。
参见ＰｉｅｒｒｅｒＨａｕｓｅｍｅｒ（ｅｔａｌ．），Ｆｉｎ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ＯｎｌｉｎｅＰｅｅｒｔｏＰｅｅｒ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Ｍａｒｋｅｔｓ（２０１７），ｐ．８，“平台及其用户之间关系的一个主要问题在于Ｐ２Ｐ平台规则和实践缺乏透明度。”



明确指向，语言使用也极度模糊（如：诸如“流行度”此类标准的意涵对商家来说并不明

确）。〔４２〕 通过列举大量一般性影响因素，并与某些授权平台随意修改排列方式的条款相

结合，平台实际享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４３〕 顾客关注及购买哪种商品和服务与其排列及

呈现方式最为相关，〔４４〕因此平台所享有的这种决定商品和服务排列及呈现方式的实质能

力可能给其合同相对方造成相当大的损害。〔４５〕

当平台企业既提供市场也提供产品时，前述风险在纵向合并的情况下即会增加。平

台企业若采取该种混合商业模式，其作为市场与其作为服务提供商的动机可能相互冲突：

当市场未倾斜时，其更倾向于提供平台；当平台自身缺乏竞争力时，其更倾向于提供服务。

当平台从某些商家获得更高的收入时（即商家因支付了高额佣金而获得最佳排名时）也

是如此。〔４６〕

而当平台更愿意提供服务时，平台很可能将其列表放在排名首位，同时那些资金雄厚

但服务却逊色于他人的商家也能以通过提高佣金的方式而获得更好的排名。此种做法不

仅明显损害了其他商家的利益，也极大减损了消费者的权益，对商家者来说，其很可能被

迫支付额外费用以保持竞争力；对消费者来说，其并非能看到最佳或最相关的内容代替的

却是支付最高佣金的那些，其也极可能为此支付更高的价格（与算法使用的其他标准相

比，排名费用这一标准的权重如何对商家和消费者而言并不明确）。〔４７〕 尤其是当某一平

台是进入市场的唯一门户时，利益冲突问题就会加剧。

第二个涉及商家的主要问题与数据访问及使用的合同限制有关。尽管内容通常是由

用户产生的，但用户在平台之外使用数据经常受到合同条款的限制，因为平台经常会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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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参见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ａｎ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ｈｏｓ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ｏ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ｉｎｔｈｅ
ｏｎｌｉｎｅ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ｒａｎｋｉｎｇ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Ｍａｒｃｈ１６，２０１７），资料来源：ｈｔｔｐ：／／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ｎｅｗｓｒｏｏｍ／ｉｍａｇｅ／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２０１７－１２／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ｔｈｅ＿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１６＿０３＿２０１７＿ｃｌｅａｎ
＿Ｆ７ＥＦ００Ｃ２－Ｅ３９Ｆ－１７４７－９４９Ｅ９Ｃ１８２０６２９Ｄ０５＿４３８３０．ｐｄｆ，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７－０９－１３］。
爱彼迎合同第７条规定，用户理解并同意，搜索结果中的商品展示位置或排名可能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但不限
于客人和房主的偏好，评分和／或预订的便利性；法国顺风车合同第４条第１款规定，用户承认并接受分类和显
示用户的广告的标准由法国顺风车自行决定；Ｂｏｏｋｉｎｇ网一般交付条款第４条第１款第１项规定，在平台上列出
的住宿的顺序（“等级”）由Ｂｏｏｋｉｎｇ网自动、单方决定。排名受各种因素影响包括但不限于住宿（将）支付的佣
金百分比、住宿最低的可预定性、平台上相关住宿页面访问次数相关的预订数量（“转换”）、住宿实际发生量、

取消比例、客人评论分数、客户服务历史、客人投诉的数量和类型以及住宿按时付款记录。

参见ＭａｔｔｈｅｗＧｏｌｄｍａｎ＆ＪｕｓｔｉｎＭ．Ｒａｏ，“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ａｓ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ｉｎＳｐｏｎｓｏｒｅｄ
ＳｅａｒｃｈＡｕｃｔｉｏｎｓ”（Ｎｏｖ．２０，２０１４），买家点击顶端位置的可能性大约是它们被移动了位置之后的两倍，资料来源：
ｈｔｔｐｓ：／／ｓｓｒｎ．ｃｏｍ／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２５２４６８８，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７－０９－１３］。
Ｅｃｏｒｙ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ｏ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Ｏｎｌｉｎｅ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ＦｉｎａｌＲｅｐｏｒｔ，“对于商业用户来说，其排名
下降是因为自身错误及违规还是由于排名算法的正常运作并不清楚。”

参见Ｂｏｏｋｉｎｇ网一般交付条款，第４条第１款第２项的规定，住宿提供者可通过更改某些时段的佣金百分比和可
预定性来影响其自身的排名，并不断改进其他因素。

参见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ａｎ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ｈｏｓ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ｏ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ｉｎｔｈｅ
ｏｎｌｉｎｅ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ｒａｎｋｉｎｇ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Ｍａｒｃｈ１６，２０１７），资料来源：ｈｔｔｐ：／／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ｎｅｗｓｒｏｏｍ／ｉｍａｇｅ／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２０１７－１２／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ｔｈｅ＿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１６＿０３＿２０１７＿ｃｌｅａｎ
＿Ｆ７ＥＦ００Ｃ２－Ｅ３９Ｆ－１７４７－９４９Ｅ９Ｃ１８２０６２９Ｄ０５＿４３８３０．ｐｄｆ，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７－０９－１３］。



其对用户评价和其他相关信息享有专有权，这远超数据保护法所要求的范围。〔４８〕 这一做

法可能会人为地提高商家迁移到其他平台的成本，使得其更依赖当前的平台，因为他们无

法转移其声誉（锁定效应）。〔４９〕 因此，这样不仅限制了用户的话语权，更遏制了用户的

退出。

（三）点对点交易

当提供服务的用户被视为雇员同时平台被视为真正的服务提供者时，平台即应当依

据“替代责任”和类似原则为其违约行为及损害行为对消费者承担责任。在上述情形下，

平台相对于消费者而言是专业的合同相对方，故除具体部门法外，消费者保护法也明确规

制此类提供基础服务的行为。

此外，当通过平台进行线上交易时，消费者往往依赖于交易双方及平台的声誉。中介

的存在及个人可以通过使用标识、建立账户等方式在平台提供服务，可能意味着一定程度

的安全性是得以把控的，而在某些情况下，也意味着平台本身也是服务提供者。在这一点

上，事前合理预期和事后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差异也应当纳入考量，〔５０〕市场设计本身属于

考虑因素，同时即使采用的合同条款中并未规定相关责任，平台也应当为其自身造成的混

淆负责，尤其当市场中出现对责任承担广泛误解的风险时。〔５１〕

相反，当通过平台运作的用户是实际的服务提供者时，则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形。根据

相关法律，服务提供者可能是专业人士。随着专业人士和业余者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加

之平台对二者平等开放，专业人士正随时间推移逐步进入市场。在此情境下，消费者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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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爱彼迎合同第２４条规定，如果用户或爱彼迎终止本协议，爱彼迎没有义务将用户的任何会员内容删除或退回给
用户，包括但不限于任何评论或反馈；优步合同条款第４条规定，用户通过提供内容给优步，授予优步全球的、永
久的、不可撤销的、可转让的、免版税的许可，并有权转授权、使用、复制、修改、创建衍生作品，以任何方式发布、

公开展示、公开表演和以其他方式利用此类用户内容；易集使用条款第７条规定，如果用户或易集终止用户的帐
户，用户可能会失去与其帐户相关的任何信息，包括用户的内容；跑腿兔服务合同第１０条规定，用户特此授予公
司非独占的、全球的、永久的、不可撤销的、免版税的、可分的转让（通过多层）授权以行使所有版权、宣传权利，

用户在其信息中拥有的任何其他权利在任何媒体中都是已知的或尚未知道的以便通过跑腿兔平台执行和完善。

类似的情形可获得相同的结果，如通过平台赞助的汽车贷款等。参见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ｂｅｒ．ｃｏｍ／ｅｎ－
ＧＢ／ｄｒｉｖｅ／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７－０９－１３］。参见Ｎｅｗｌａｎｄｓ（Ｅｔ．Ａｌ．），ＰｏｗｅｒｉｎｔｈｅＳｈａｒｉｎｇＥ
ｃｏｎｏｍｙ，（２０１７），ｐ．８，“如果供应商被‘锁定’在该平台以使用自动贷款，则平台保持着显著的优势权力”。
参见Ｅｃｏｒｙ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ｏ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Ｏｎｌｉｎｅ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ＦｉｎａｌＲｅｐｏｒｔ，消费者无法区分哪些人
对网上交易负责，并且通常与他们正在交易的人联系；ＭａｒｅｉｋｅＭｈｌｍａｎ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ｒｕｓｔａｎｄＰｅｅｒｔｏＰｅｅｒＣｏｌｌａｂｏ
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Ａ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ｕｌｙ２２，２０１６），信任某一平台对相信该平台上同行的分享
产生积极的影响，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ｓ：／／ｓｓｒｎ．ｃｏｍ／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２８１３３６７，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７－０９－１３］；Ｈａｕｓｅｍｅｒ（ｅｔ
ａｌ．），Ｆｉｎ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ＯｎｌｉｎｅＰｅｅｒＴｏＰｅｅｒ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Ｍａｒｋｅｔｓ，在较大的平台中，
当出现问题时同行可能会对谁负责产生困惑或被误导：平台的做法可能会给人留下他们至少承担部分责任的印

象，但其条款和条件是不承担任何责任。（……）约６０％的同行消费者表示当出现问题时他们不知道或不确定
谁负责，平台的责任是什么（或）他们是否有权获得补偿或报销，大约４０％的同行提供者表示他们不知道或不确
定自己的权利和责任，约有３０％认为他们或多或少知道。同时大约有８５％的同行消费者认为 Ｐ２Ｐ平台对于出
现问题时谁负责应清晰透明重要或非常重要的。

参见ＲｏｂｅｒｔＨ．Ｓｌｏａｎ＆ＲｉｃｈａｒｄＷａｒｎｅｒ，“ＷｈｅｎＩｓａ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ｔ？：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Ｐｒｉｖａｃｙ，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ｓ：／／ｓｓｒｎ．ｃｏｍ／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３０５１５８８，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７－０９－１３］，其认为如果消费者能够轻
易确定其所从属的预测系统相关的风险和收益，那么预测系统对消费者而言就是透明的”；ＬａｕｒｅｎＥ．Ｗｉｌｌｉ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Ｌａｗ”，８２Ｕ．Ｃｈｉ．Ｌ．Ｒｅｖ．１３０９（２０１５），其讨论了一种消费者法的新方法以使消费者
交易符合消费者在线交易的预期。



法应规制专业服务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订立的合同。这一结论不仅与保护消费者需求相

一致，也避免了在现有服务提供者和新进入者之间造成不公平的竞争市场，而考虑到各方

的专业属性，这种不公平的竞争市场显然有失公允。

当服务提供者并非专业人士时，则不应适用消费者保护法和特定部门法。在此情况

下，用户应援引一般民事救济规则。尽管事后救济可能最有益于鼓励创新，〔５２〕但这种由

事前监督向完全依赖事后救济的重大转变并不可取。因为在平台经济中，传统业务所要

求的事前法律审查，如事前筛选、授权程序、检查、认证等均无法适用，所以准入门槛因非

专业人士提供大量服务的兴起而大大降低。此外，个人服务提供者既无已形成的商业信

誉也未在实体商业空间进行投资，因此，新形式的市场失灵很可能出现，而保护顾客利益

的就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５３〕

在这一情境下，可适当采取以损害为基础的制裁手段。然而，当可能造成的损害范围

大于行为人的资产时，或当危险行为很难发觉或识别时，这一制裁手段通常缺乏有效性。

而当风险真实存在时，通过公共手段予以干预可能会产生更好效果，因其符合保护公共利

益及基本安全的预期。〔５４〕

结　论

平台经济中存在议价能力的不平等性，而这种不平等性的表现形式与双边Ｂ２Ｃ交易
模式中的表现形式并不一致。同时，市场机制多大程度上能自发地形成针对这一问题的

解决办法尚未可知。相反，标准化文本、平台结构和隐藏算法的组合效应不仅使平台能大

量重组对其有利的合法权利，也使自国家法律权力到平台运用的私人权利进行重构，并在

许多情况下使平台的决定免受任何有效的外部审查。

正如在研究合同条款时明确反映的那样，平台认为其自身能因安全条款而免责，故经

常利用不同的机制对用户施加影响，给商家规定必须遵守的服务条款，并给其用户施加不

当比例的责任。此外，平台经常将其自身视为中立的中介，以此谋求在商家和用户的纠纷

中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但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却更有理由偏袒通过平台运营的某类用

户，这一具有偏向性的立场使其无法作出公正的判断。

基于上述原因，通常所采取的完全依赖市场自发调节的解决方式对平台经济来说并

·７６·

平台经济中的弱势群体保护

〔５２〕

〔５３〕

〔５４〕

Ｋｏｏｐｍａｎ（ｅｔａｌ．），“ＴｈｅＳｈａｒ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ａｓｅｆｏｒＰｏｌｉｃｙＣｈａｎｇｅ”，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２，ａｔ１８；ＡｄａｍＴｈｉｅｒｅｒ，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ｌｅｓ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Ｃａｓｅｆｏｒ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４）；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Ｅｐｓｔｅｉｎ，ＴｈｅＷａｒＡｇａｉｎｓｔＡｉｒｂｎｂ，Ｈｏｏｖｅ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ｃｔ．２０，２０１４），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
ｈｏｏｖｅｒ．ｏｒ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ａｒ－ａｇａｉｎｓｔ－ａｉｒｂｎｂ，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７－０９－１３］。
参见Ｈａｕｓｅｍｅｒ（ｅｔａｌ．），Ｆｉｎ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ＯｎｌｉｎｅＰｅｅｒＴｏＰｅｅｒ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Ｍａｒｋｅｔｓ，
（２０１７），同行消费者称Ｐ２Ｐ平台交易问题频现，超过一半人（５５％）在过去的一年中至少遇到下述问题中的一
个。这些问题涉及商品服务质量差、商品服务质量与描述不符等等，Ｐ２Ｐ市场上存在产品或服务质量问题的概
率（２９％）几乎是其他网络交易（１５％）的两倍。
以效率视角研究法律干预的一般结构，参见 ＳｔｅｖｅｎＭ．Ｓｈａｖｅｌ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Ｌａｗ（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



不适当。平台本身的自律能力能够有力补充传统的监管形式，我们应认识到平台有能力

建立自律机制和提供以数据为基础的解决方案。但同时至关重要的是，人们应意识到平

台也有很多无法处理或无意处理的事务。

弱势群体利益保护问题若可以通过现有的法律体系加以解决，则应援引劳动法、消费

者保护法、侵权法及其他以损害为基础的法律予以救济，但当在相关部门法无法提供救济

时，监管干预则是必要的。为保障基本健康及安全状况，无论该服务是否是由专业人士提

供，除事后救济外，都应采用一定程度的事前监管作为对责任体系的支持。据此分析脉

络，只有在坚持有效外部监管的条件下我们才能接受这种建立平台经济“安全港”的呼

吁。谨记“点对点”并非总是意味着议价能力的平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Ｋｎｏｗｎｂｙｍａｎｙｎａｍｅｓ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ｈａｒｉｎｇ，ｐｅｅｒｔｏｐｅｅｒ（Ｐ２Ｐ），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
ｔｉｖｅ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ｓｏｏｎｅｎｔｉｒｅｌｙｎｅｗ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ｏｄｅｌｓｈａｖｅｅｍｅｒｇｅｄ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ｙｅａｒｓ，ｗｈｅｒｅｂｙ
ｏｎｌｉｎｅ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ｕｓ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ｔｏｃｏｎｎｅｃｔ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ｇｒｏｕｐｓｏｆｕｓｅｒｓ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ａｓｓｅｔｓａｎ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Ｔｈｉｓｄｒａｍａｔｉｃｓｈｉｆｔｉ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ｈａｓｏｐｅｎｅｄａｎｉｎｔｅｎｓｅｄｅｂａｔｅｏｎｔｈｅｐｅｒｓｉｓｔｉｎｇｎｅｅｄｆｏｒｔｈｏｓ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ｍｅａｓ
ｕｒｅｓｔｈａｔ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ｐｒｏｔｅｃｔｔｈｅｗｅａｋｅｒｐａｒｔｙｉｎ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ｏ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ｃａｌｌｓｆｏｒａｍｏｒｅ“ｌｅｖｅｌｅｄｐｌａｙｉｎｇｆｉｅｌｄ”ｍａｋｅｓａｓｔｒｏｎｇ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ｆｏｒ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ｓｃｏｐｅｏ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ｎｇ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ｔｈｅ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Ｔｈｅｃｈａｐｔｅｒ
ｃａｌｌｓｉｎｔｏ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ｅ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Ｉｔ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ｍａｋ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ｕｓｅｏｆｂｏｉｌ
ｅｒｐｌａｔｅ，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ｔｏｌｅｖｅｒａｇｅｔｈｅｉｒｐｏｗｅｒｏｖｅｒｕｓｅｒｓｗｈｅｔｈｅｒ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ｏｒｐｒｏ
ｖｉｄ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ａｔｉｔｉｓｓｔｉｌｌｎｏｔｃｌｅａｒｔｏｗｈａｔｅｘｔ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ｍａｒｋｅｔｂａｓｅｄ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ｔｏ
ｔａｃｋｌｅｔｈｅｓｅｉｓｓｕｅｓ．ＰａｒｔＩ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ｓ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ａｌｌｅｇｅｄ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ｉｔ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ｗｈｙｓｕｃｈ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ｆａｉｌｓｔｏｆｕｌｌｙ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ｔｈｅｍａｎｙｇｒｏｕｎｄｓ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ａｒｙ．ＰａｒｔＩＩ
ｓｃｒｕｔｉｎｉｚｅｓｔｅｒｍｓａｎ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ｄｏｐｔｅｄｂｙｏｎｌｉｎｅ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ｔｏａｓｓｅｓｓｗｈｅｔｈｅｒｔｈｅｙｍｉｒｒｏｒａｎｉｍ
ｂａｌａ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ｐａｒｔｉｅｓ’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ｓｔｈａｔｉｔｉｓｃｒｕｃｉａｌｔｏｐｒｏｔｅｃｔ
ｔｈｅｗｅａｋｅｒｐａｒ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ｅ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ｍａｒｋｅｔｓ，ａｎｄｉ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ｓｏｍｅｂｒｉｅｆ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责任编辑：郑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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